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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３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号 ）和《关于增加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号），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发布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３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

号昆百大

Ｃ

座

１１

楼会议室。

７．

参加会议方式：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任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８．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

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审议《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昆百大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审议《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６．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额度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咨询结果及影响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逐项审议《关于

＜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

案》

９．０１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９．０２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９．０３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９．０４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９．０５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锁定期、解锁期、相关限售规定；

９．０６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９．０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９．０８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９．０９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９．１０

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９．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９．１２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９．１３

回购注销的原则；

１０．

审议《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草案）》；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为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大观支行申请

５

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３．

听取《昆百大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１４．

听取《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特别说明：

上述第

１

、

２

及

４－９

项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第

３

、

１４

项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１２

项议案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召开的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议案具体内容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上述第

９

、

１０

、

１１

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

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须持出

席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和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

号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昆百大

Ｃ

座

１１

楼）。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起止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相关信

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６０

昆百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投票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６０

；

③

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一次性对所有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每一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１．００

元

２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昆百大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额度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咨询结果及影响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审计

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

《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

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９．０１

（２）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９．０２

（３）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９．０３

（４）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９．０４

（５）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期

、

相关限售规定

９．０５

（６）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９．０６

（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９．０７

（８）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９．０８

（９）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９．０９

（１０）

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９．１０

（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９．１１

（１２）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９．１２

（１３）

回购注销的原则

９．１３

１０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

（

草案

）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关于为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大观支行申请

５

亿元经

营性物业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④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⑤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

４

）计票规则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５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

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

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

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

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事宜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根据该办法及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公司独立董

事杜光远先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出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向股东征集投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布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１５

号）。

此后，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提议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大观支行申请

５

亿元经营性物业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对《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进行了补充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

权报告书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公司股东如拟委任杜光远先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本通知中的相关议案进行投票，请依据《昆明百货大

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补充通知》填妥《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委托书》，并于本次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送达。

六、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６３６２３４１４

传 真：

０８７１－６３６２３４１４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０２１

联系人：解萍、黄莉

联系地址：昆明市东风西路

１

号昆百大

Ｃ

座

１１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以下委托指示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本次会议表决议案未明确表达意见的，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见表决。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２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昆百大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５

昆百大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额度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咨询结果及影响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报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９

关于

《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

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

本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

（２）

本计划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３）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４）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５）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锁定期

、

解锁期

、

相关限售规定

（６）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７）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８）

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９）

限制性股票会计处理

（１０）

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１１）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１２）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

（１３）

回购注销的原则

１０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

草案

）

１１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

关于为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大观支行申请

５

亿元经营性

物业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股票名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２０１３－０２２

号）。

鉴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现再次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决定召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

和网络投票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召集人：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

、会议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４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００

起。

５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６

、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 审 议 内 容

一

《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

会议审议事项的有关内容请参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决议公告以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３０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２７

；投票简称：天茂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每一议案

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一

《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 １．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投票举例

如某深市投资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入方向 申报价格 申购股数

３６０６２７

买入

１．００ １

（二）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 服 务 密 码 的 ， 请 登 陆 网 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

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

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需在交易日激活）。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 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４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以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５

、投票结果查询。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通过

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点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

五、临时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

４４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７２４－２２２３２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２４－２２１７６５２

联 系 人： 龙飞 许仁斌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

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Ａ／Ｂ

股

委托日期：

代理人（签名或盖章）：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 审 议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

《

关于出售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

１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２

）对临时议案的表决指示：

□

可以

□

不可以

３

）如果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分别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 公司原副董事长兼财务总监陈大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继

续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由公司副总经理朱晓兵先生

代行财务总监职责，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董事会聘任新的财务总监为止。独立董事

已发表独立意见（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董事会对陈大力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朱晓兵先生，男，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上海永顺贸易有限公司技术员、香港联邦

标价用品有限公司工程师、上海涌利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兼副总经理。 朱晓兵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

日，不持有公司股票，也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交易所的行政处罚。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担任紫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聘任刘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刘斌先生，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 大专学历，曾任本公司聚合车间副主任、合成药厂副厂长、

厂长、山东枣庄百科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新能源厂总经理。刘斌先生与公司第

一大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日，不持有公司股票，也从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或交易所的行政处罚。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象山支行申请办理壹仟伍佰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为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同意继续以本公司所属通用机器设备做抵

押担保， 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门象山支行申请办理壹仟伍佰万元流动资金贷

款，期限为壹年（以银行核定日期顺延壹年）。 并授权公司资金部办理相关事宜。

上述抵押物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抵押物 所有权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折旧或摊消

机器设备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０１１ ４１０２ ４９０９

上述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权

属不清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经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的议案》：根据公司

发展规划和现有各化工生产装置的实际情况，为打通公司各化工产品产业链，全面提高公

司各化工装置的协同能力，提高综合效益，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烯烃催化裂解制丙烯工程”。

具体内容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

《重大项目投资公告》。

到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万吨

／

年

Ｃ４

解制丙烯工程”完成全部建设，达到原设计要求。 但在运

行过程中，由于该装置在国内尚属较新技术出现了一些技术和工艺路线问题，公司联合技

术提供方和施工方进行了一系列技术改造和调试后，经过一段时间稳定运行，目前运行正

常。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８

股票简称：双鹭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８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００００００

股，派

２．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７５０００

元 ，权

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６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８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５６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１

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８３７

徐明波

２ ０８＊＊＊＊＊７７９

新乡白鹭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１＊＊＊＊＊２８５

梁淑洁

４ ０１＊＊＊＊＊６６８

杨仲璠

５ ０１＊＊＊＊＊０９５

吴彦卓

６ ０１＊＊＊＊＊００９

李亚军

７ ００＊＊＊＊＊２１９

席文英

８ ０１＊＊＊＊＊９９７

陈 遥

９ ０１＊＊＊＊＊８７３

王勇波

１０ ００＊＊＊＊＊５９９

卢安京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本次送红股

本次转增

股本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

，

１７５

，

８７６ １７．９１％ １３

，

６３５

，

１７５ ８１

，

８１１

，

０５１ １７．９１％

其中

：

高管股份

６８

，

１７５

，

８７６ １７．９１％ １３

，

６３５

，

１７５ ８１

，

８１１

，

０５１ １７．９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１２

，

５２４

，

１２４ ８２．０９％ ６２

，

５０４

，

８２５ ３７５

，

０２８

，

９４９ ８２．０９％

其中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２

，

５２４

，

１２４ ８２．０９％ ６２

，

５０４

，

８２５ ３７５

，

０２８

，

９４９ ８２．０９％

三

、

股份总数

３８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６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４５６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５６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１．０５２９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６９

号碧桐园一号楼

咨询联系人：朱凯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８６２７６３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８７９５８８３

特此公告。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３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６８

，

５３０

，

０００

， 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１３７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

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１．６２％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２，２１９，８０４ １．６２％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１．６２％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１，１０９，９０２ ２，２１９，８０４ １．６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９８．３８％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１３４，８４０，１９６ ９８．３８％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９８．３８％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６７，４２０，０９８ １３４，８４０，１９６ ９８．３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６８，５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８，５３０，０００ ６８，５３０，０００ １３７，０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１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３７

，

０６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年度，

每股收益为

－０．４４

元。

２

、本次送（转）股实施完毕后，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调整为

８．２２

元

／

股，股票期权的权益份数

调整为

１

，

１９９．４

万份。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家园

１０

号楼

咨询联系人：周洲、康提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７５１３００６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７５１３１７０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１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收

盘后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饶陆华先生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首次增持后，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

１

，

０００

，

７５８

股股票， 增持比例为

０．２５２３％

。

至此，增持人饶陆华先生已完成本次增持计划，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饶陆华先生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７９

）。

三、增持计划具体内容

饶陆华先生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信心， 计划以自筹资金在未来

６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增持不低于

１００

万股、不高于

１５０

万股的公司股

份。

四、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

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五、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饶陆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３８

，

４００

股， 成交均价

６．９８

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９７％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饶陆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６４０

，

２５０

股， 成交均价

７．２３

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１４％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饶陆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

３２２

，

１０８

股， 成交均价

７．２７

元，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１２％

。

上述增持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饶陆华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７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５２３％

，饶陆华先生现共持有公司股份

１６８

，

２８６

，

７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４２２７％

。

六、增持前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首次增持前， 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６７

，

２８６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２．１７０５％

。

本次增持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饶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１６８

，

２８６

，

７５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４２２７％

。

七、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饶陆华先生严格履行增持承诺，在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１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２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饶陆华先生承诺：在增持完成之

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九、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

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增持

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条

件；截至本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持股份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４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６

，

３３８

，

４６１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

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

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８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

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６

，

３３８

，

４６１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９１

，

４０９

，

２２９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

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

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

（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７４

孙世尧

２ ０１＊＊＊＊＊１９３

曲维强

３ ０１＊＊＊＊＊６９３

孙鲲鹏

４ ０１＊＊＊＊＊６６９

霍文菊

５ ０１＊＊＊＊＊３９８

于志芬

６ ００＊＊＊＊＊４１３

孙红丽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９，３４５，４１１ ４６．４０ ０ ３９，４７６，３２８ ３９，４７６，３２８ ８８，８２１，７３９ ４６．４０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９３８，４６１ １．８２ ０ １，５５０，７６８ １，５５０，７６８ ３，４８９，２２９ １．８２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８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８ ０ １５，０４０，０００ １５，０４０，０００ ３３，８４０，０００ １７．６８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８，０７８，０００ １７．００ ０ １４，４６２，４００ １４，４６２，４００ ３２，５４０，４００ １７．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２２，０００ ０．６８ ０ ５７７，６００ ５７７，６００ １，２９９，６００ ０．６８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２８，６０６，９５０ ２６．９０ ０ ２２，８８５，５６０ ２２，８８５，５６０ ５１，４９２，５１０ ２６．９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６，９９３，０５０ ５３．６０ ０ ４５，５９４，４４０ ４５，５９４，４４０ １０２，５８７，４９０ ５３．６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９９３，０５０ ５３．６０ ０ ４５，５９４，４４０ ４５，５９４，４４０ １０２，５８７，４９０ ５３．６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６，３３８，４６１ １００．００ ０ ８５，０７０，７６８ ８５，０７０，７６８ １９１，４０９，２２９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９１

，

４０９

，

２２９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

净收益为

０．２１５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丽鹏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 李海霞 史宇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５－４６６０５８７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